扬州大学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专项基金项目派出人员遴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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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

为提高我校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根据学校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会议精神，特设立“扬州大学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专项基金”，用于资助我校研究生进行出国交流访学和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为了切实做好“扬州大学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专项基金项目”的选派工作，根据“扬州大学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专项基金管理办法”，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以下实施办法。

一 遴选对象

1. 扬州大学正常学制内的全日制在读研究生（已有工资收入的定向或在职研究生除外）。申请人应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学术交流能力。

2.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申请人作为第一作者并以扬州大学名义撰写的学术论文被本学科在国（境）外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正式接受，有组委会正式接受函。

3. 出国（境）交流访学：申请人须获得国（境）外院校或导师正式邀请函，赴国（境）外交流须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

4. 每名研究生在读期间只享受一次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的资助。

5. 正常学制内已获得过其他公派资助的研究生不再享受本基金专项的资助。

二  派出期限

1. 短期出国（境）交流访学：赴国（境）外一流高校或科研机构进行短期国际学术交流，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2. 长期出国（境）交流访学：赴国（境）外一流高校或科研机构进行长期国际学术交流，时间6个月（含6个月）以上。优势学科研究生赴国（境）外一流高校或科研机构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原则上为一年；非优势学科研究生赴国（境）外一流高校或科研机构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时间应不少于6个月、不超过12个月。

    三  遴选程序

采取“个人申请、导师和学院推荐、专家评审”的方式。申请人材料由学院初步审核后报研究生院，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评审并确定资助对象。

1. 国际学术会议：申请人填写《扬州大学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申请表》，提交会议接受函及显示有确切会议时间、地点和日程安排等信息的会议文件。

2. 出国交流访学：申请人须提交《扬州大学研究生出国（境）交流访学申请表》、外方院校或导师邀请信、交流访学计划及《扬州大学研究生出国（境）协议书》。

四 资助标准

1. 国际学术会议：资助金额一般为3000～10000元/人次，用于资助部分国际会议（境内外）往返路费、会议注册费、国（境）外住宿费等。（其中赴港澳台地区参加国际会议者，资助上限3000元/人次；赴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会议者，资助上限5000元/人次；赴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会议者，资助上限10000/人次。）出国所需经费先由导师筹集垫支，获得资助的研究生参会回校后需向研究生院提交参会相关材料，填写《扬州大学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资助会议总结表》，研究生院审核后一次性将资助经费拨给导师。

2. 出国交流访学：除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外，学校对在以下人员派出比例内核算出具体的遴选人数后予以资助，超过人员比例和派出人数的申请，鼓励由所在学院、学科、导师予以解决。资助自然科学类博士研究生出国（境）交流访学率100%，其中一年以上50%；资助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出国（境）交流访学率50%，其中一年以上20%。资助硕士生出国率10%。其中本项目中提及的短期出国（境）交流访学项目主要面向硕士生，长期出国（境）交流访学项目主要面向博士生。

3. 资助标准与资助方式：参照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标准，按照14万/生/年（不足一年的，按实际年度比例测算），主要资助国际往返路费、生活补助费。学校资助方式实行分类安排，对省优势学科、省协同创新中心的博士研究生，本专项按照资助标准50%资助，剩余经费由省优势学科、省协同创新中心配套；对于省重点（含培育）学科的博士研究生，本专项按照资助标准70%资助，剩余经费由省重点（含培育）学科配套；其他学科的博士研究生资助费用由学校统筹资助。

 

五 其他事项

1. 对已获批准资助的申请者，原则上不得随意更改出访计划或放弃出访，否则取消本次资助资格，并不再受理下次申请。

2. 本办法未尽事宜，参考《扬州大学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专项基金管理办法》和《扬州大学关于资助研究生出国（境）交流访学的指导意见》执行。

     3.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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